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2018 年中小学教学用书 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  

为做好 2018 年中小学教学用书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 

一、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 

1.义务教育国家课程相关学科（除道德与法治、语文、历史和

小学科学之外）仍使用《2016 年义务教育教学用书目录》（教基二厅

函〔2016〕12 号）公布的教材。 

2.实施六·三学制地区，义务教育一、二年级和七、八年级统

一使用统编《道德与法治》《语文》教材；七、八年级统一使用统编

《历史》教材。原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三科教材地区的三年级和九

年级使用统编三科教材。 

实施五·四学制地区，义务教育一、二年级和六年级统一使用

统编《道德与法治》《语文》五·四学制教材，初中历史课程起始年

级统一使用统编《历史》五·四学制教材。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全

部使用统编法治专册教材。其他年级，可根据《2018 年全国中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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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用书目录（变动部分）》（见附件）和本地教学实际，确定使用

统编三科教材进度。 

尚未使用统编教材的年级，应使用原选用出版社出版的教材，

不得更换版本。 

3.义务教育一、二年级使用审定通过的增编小学科学教材，三

至六年级使用现行教材。因修订审查工作尚未全部结束，仍沿用原

选用出版社出版的教材，不得更换其他版本。 

二、普通高中国家课程教学用书 

普通高中国家课程各学科仍使用《2011 年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

（变动部分）》（教基二厅函〔2010〕20 号）和《2009 年基础教育课

程标准实验教学用书目录》（教基厅〔2008〕6 号）公布的教材。因

普通高中教材正在进行全面修订，各地仍沿用原选用出版社出版的

教材，不得更换其他版本。 

三、特殊教育学校和体育运动学校教学用书 

1. 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相关学科相应年级原则上使用

特殊教育新编教材，没有新编教材的学科和年级沿用原版本的教材。 

2. 体育运动学校七、八年级道德与法治、语文使用国家统编教

材，其他学科使用体育运动学校专用新编实验教材。没有新编实验

教材的年级仍沿用原版本教材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1.各地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做好今年中小学教学用书的有关工

作。中小学教材使用应保持相对稳定，如确需更换教材版本，应严

格按照中小学教材选用有关规定进行，并为教材印制、发行等留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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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，确保课前到书。 

2.中小学教材中不得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助资料的链接

网址、二维码等信息。 

3.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和学生需求确定是否购买磁带、光盘等

配套音像材料，鼓励教材出版单位采取互联网下载的方式免费提供

与教材配套的数字音像材料。 

4.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教材使用情况的检查，对未按

相关规定更换教材、使用未经审定教材的地方和学校要严肃处理，

责令纠正。 

相 关 教 学 用 书 目 录 信 息 可 登 录 教 育 部 门 户 网 站

（www.moe.gov.cn）机构设置栏“教材局”下的“工作动态”查询

下载。 

 

附件：2018 年全国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（变动部分） 

 

 

 

 

 

教育部办公厅 

2018 年 4 月 25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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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 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 月 27日印发 


